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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春季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维护

学校和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教育部、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有关规

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

程序，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三条 院校名称：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条 院校国标代码：12578

第五条 学校地址：校本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奥

体路 52 号；邮政编码：510663

第六条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第七条 办学性质：公办

第八条 办学类型：全日制

第九条 学校主管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第十条 毕（结）业颁证：按国家招生管理规定录取并取

得本校正式学籍的学生，在校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理论和

实践教学环节，成绩合格，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毕（结）业

要求者，颁发相应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证书。颁发证书学

校名称：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证书种类：普通高等学校毕

（结）业证书。退学者，视具体情况发放肄业证书或写实性学

习证明。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 学校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章程、招生计

划、招生办法并组织实施，建立监督协调机制，处理春季高考

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为招生委

员会的执行机构，负责招生日常事务工作。

第十三条 学校设立由校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招

生监督小组，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录取期间成立信访组，安

排专人负责处理考生及家长的申诉、投诉等信访事项。

第四章 类型及计划公布



第十四条 本校春季高考招生含“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招生录取（下称“依学考录取”）、招收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生统一考试招生录取（下称“3+证书”考试招生）等，

具体分专业招生计划及要求以广东省招生办公室编制的《广东

省 2023 年普通高校春季高考统一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第五章 报考要求

第十五条 报考本校“依学考录取”的考生须符合广东

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省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报名工作的通知》（粤招〔2022〕6 号）规定的有关普通







第十一章 资助政策

第二十八条 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

等助学措施按照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招生咨询、监督与申诉

第二十九条 招生咨询

咨询电话：020-61034014

传真：020-61034014

电子邮箱：61034014@163.com

学校网址：http://www.gdtzy.edu.cn

招生网址：http://zsjybgs.gdtzy.edu.cn

第三十条 监督与申诉

接受纪律监督与申诉的联系部门：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 王茜

电子邮箱：gdtzyjw@126.com

监督电话：020-61905828

第十三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审查通过，

适用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春季高考招生工作，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由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授权广东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解释。本章程若与国家和省规定

不一致的，以国家和省的规定为准。


